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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曾刚 陈晓 

 

2021 年年初，为进一步防范化解不良贷款风险，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手

段，银保监会正式印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

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 便函〔2021〕26 号，以下简称《通知》），准予

18 家全国性商业银行试点开展零售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各试点商业银

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积极参与该项业务，试点工作

呈现全面铺开、重点突破的现状。 

一、试点的情况 

目前，6 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行和 181 家分支机构、7 家股份制商业

银行总行和 222 家分支机构都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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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登中心”）独立开通了账户。同时，5 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和 109

家分支机构以及 49 家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也完成了开户。 

根据银登中心披露的数据，截至 2022 年三季度末，共有 99 个零售类

批量转让资产包挂牌，债权金额合计 181.62 亿元，其中本金合计 58.74

亿元，涉及债务人 32100 户、资产 72413 笔。平均来看，单个资产包规

模达到1.83亿元，但实际上各包规模差异较大，最大金额达到 15.62亿元，

最小的仅有 55.6 万元。从资产类别来看，涵盖了各类零售无抵（质）押贷

款，近百个资产包中个人经营贷、个人消费贷、个人消费和经营混合以及

信用卡透支资产 4 大类别分别有 31、25、37 和 5 个资产包；从转让债权

总金额看，个人经营类贷款规模最大，合计 85.39 亿元，占比 47.0%，而

信用卡透支仅 8150 万元；从资产质量看，各资产包加权平均逾期天数为

1961 天，也即 5.37 年，整体属于逾期时间较久、清收难度较大的资产。

借款人的加权平均年龄为 45.14 岁，从收入增长水平来看属于中等偏下水

平。借款人的加权平均授信额度高达 33.92 万元，从授信水平来看相对较

高，户均欠款金额达到 56.58 万元，平均金额较大。已诉讼客户数为 29674

户，占全部借款人的 92.44%，说明多数债务已进入司法催收流程。 

根据银登中心披露的数据，截至 2022 年三季度末，批量零售业务本

金回收率从 2021 年年初的 32.9%下降到 8.2%，平均折扣率则从 18.1%

下降到 2.6%，均值回归说明市场报价日趋理性。从意向受让方情况来看，

各类不良贷款的报名意向确认方均为 4 个左右，说明市场受众范围差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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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按总金额分类，金额较小（2 亿以下）和金额较大（6 亿以上）的资

产包意向受让方相对较多，平均为 5 个，而金额处于中间水平的则为 2.5 个，

说明小包和大包竞争更为激烈。 

二、发展的动力 

《通知》为商业银行打开了零售类不良资产处置的新渠道，对于商业

银行而言存在两方面的动力。 

第一，这是目前零售类不良资产最彻底的卖断途径。零售不良资产处

置手段包括核销、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或批量转让等方式。但核销和

收益权转让均不构成法律层面的债权转让，因此卖断无从谈起。实际上转

让收益权甚至还需要按原有风险加权资产占用水平计提资本“，会计出表”

后不能实现“风险出表”，目前仅有极少量业务。而资产证券化虽然通过

将资产转让给信托实现了真实出售和风险隔离，但鉴于信托公司缺乏不良

处置能力，信托产品又存在法定期限约束，实际上不良资产证券化均安排

了“清仓回购”条款，到期时一般由商业银行将剩余资产以公允价值再次

购入，因此事实上也并非永久性卖断。而批量转让的模式，经过官方平台

竞价、交割债权文件以及通知债务人等多个流程后，由受让方以新债权人

身份对不良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商业银行也从此可以和不良资产“脱钩”。

因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将不再需要按照“账销案存”模式管理，避免

了大量债权维护、资产清收、客户服务、投诉受理、系统运营等成本，对

于一些清收回款率低的资产，通过此种方式处置后可以“轻装上阵”。 



 

 - 5 - 

第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后，商业银行可直接改善报表。从批量转让

业务成交情况来看，根据银登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2022 年三季度末批量

零售业务平均本金回收率为 8.2%，2021 年则在 20%以上。如前所述，批

量转让资产包账龄平均高达 5 年以上，和其他处置方式相比，上述转让对

价对银行而言具有明显比较优势。同时，由于批量转让完全卖断的特点可

确认损失，从而可以起到税前抵扣的效果，考虑 25%的税率，这一模式对

改善净利润指标具有重要价值。此外，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范围还包括已核

销资产，考虑目前各行普遍存在大量已核销但未能税前抵扣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以及其 250%的风险权重，通过批量转让方式处置已核销资产，既可

以在不增加损失的情况下回补拨备，又可以化解高风险权重的低效资产，

减轻资本占用，一举两得。 

三、面临的挑战 

商业银行面临客户群日益多元化、合规监管要求显著提高、消费者维

权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经营环境，开展批量转让业务仍面临多个挑战。 

第一，批量转让面临如何满足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避免债务人投诉

的难题。近年来，由于全社会对于消费者权益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信用

卡持卡人也意识到自身债务人加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在此背景下，如何在

满足消保要求前提下合法合规转让是各行仍在探索的课题。例如，根据《个

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

的个人信息的，应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由于资产转让后受让方出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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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清收的需求，必须从出让方获取债务人个人信息。但鉴于不良客户中失

联比例较高，且由于自我保护对于具备联系条件的客户也往往难以获得授

权，实际上这一规则将影响大量前期贷款发放过程中未设置相关授权条款

的资产。 

第二，目前零售资产批量转让业务存在多个操作环节，客观上会加剧

银行操作风险。按现行司法解释，目前转让通知需要逐户以邮政专递的方

式送达方为有效，考虑银行处置 1 个 10 亿元本金余额的资产包才能实质改

善经营数据，对于目前无抵押的不良资产而言，件均多者如经营贷约 20 万

元，少者如信用卡约 3 万元，也即件数在 5000 至 3 万的区间，而出让和

受让双方需要逐一梳理填写债权人信息和债务信息，形成转让通知并联合

用印，而后逐一邮寄，其间的工作量十分巨大。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

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企业移交的债权债务关系和产权关系的法

律文件资料必须移交原件。同时按照现有监管规定，诸如信用卡等业务在

办理过程中授信文件仍需要线下签署，后续如需交割文件，涉及抽调并归

拢分散在全国各分支机构的已存档历史文件，程序繁琐。 

第三，转让后处置仍面临多种技术问题，影响了交易双方积极性。对

于受让方而言，因各种相关规定，后续债权主张存在一定的技术性困难；

由于信贷业务本身的非标准化特点，受让方无法确保前期尽职调查中可全

面有效掌握出让方贷款档案的齐备情况，后续受让方在债务管理时，对于

进件材料、交易信息、息费减免规则、账务核算模式等方面均可能面临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8479


